
議 會 文 件 105/2010 號  

(11 月 18 日 會 議 討 論 )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─  地標設計及 展覽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報 告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的 工 作 進 展 及 請 委 員 考 慮 通 過 下 文 的

建 議 。  

 

 

工 作 進 展 及 建 議  

 

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明 信 片  

 

2.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的 第 一 批 平 裝 版 明 信 片 已 於 早 前 舉 行 的 香 港 書 展 及 南

區 的 圖 書 館 派 發 給 讀 者，第 二 批 亦 於 本 年 10 月 18 日 起 於 全 港 18 區 的 民 政 事

務 處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免 費 派 發 ， 並 獲 得 市 民 及 傳 媒 的 一 致 好 評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發

展 局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將於 2010 年 底 至 2011 年 中 舉 辦「 文 物 博 覽 2010」，

並 於 巡迴展覽時派發一萬套平 裝 版「南區文學徑」明信片。「 文 物 博 覽 2010」

將 於 本 年 12 月 4 日 在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展 開，並 於 其 後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、沙 田

大 會 堂 、 屯 門 大 會 堂 、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及 中 環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等 遊 人 眾 多 的 地

點 舉 行 巡 迴 展 覽 ， 向 遊 客 介 紹 香 港 的 歷 史 及 文 化 。  

 

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地 標  

 

4. 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(下 稱 委 員 會 )於 第 十 九 次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與 理

工 大 學 (下 稱「 理 大 」)設 計 系 合 作 為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設 計 地 標 及 巴 士 站 指 示 牌 ，

再 於 其 後 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建 設 地 標 及 指 示 牌 。 由 於 其 中 一 位 文 學 家 戴 望



舒 先 生 的 故 居 位 於 中 西 區 (接 近 與 南 區 的 交 界 處 )，而 南 區 區 議 會 地 區 小 型 工 程

撥 款 並 不 能 用 於 他 區 的 工 程 建 設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設 計 「南區文學徑」 地 標 的 計 劃

將 不 包 括 戴 望 舒 先 生 ， 並 加 入 曾 來 港 數 日 並 對 南 區 風 景 讚 譽 有 加 的 胡 適 先

生。為 配 合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的 整 體 設 計 概 念 及 新 增 的 文 學 家 (胡 適 )，建 議 邀 請

明 信 片 的 設 計 師 為 胡 適 設 計 明 信 片 及 在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的 地 圖 加 入 有 關 資 訊 ，

設 計 及 造 稿 費 用 約 為 8,000 元。第 二 輪 明 信 片 可 於 區 議 會 就 地 標 設 計 作 出 最 後

評 選 後 才 公 開 派 發 ， 印 刷 所 需 費 用 可 於 2011-12 年 度 才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撥 款 申

請 。  

 

5.  由《 香 港 文 學 散 步 》作 者、南 區 助 理 民 政 事 務 專 員、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代 表 、 理 大 設 計 學 院 的 教 授 及 南 區 區 議 員 組 成 的 評 審 團 於 10 月 21 日 就 40

位 學 生 的 設 計 進 行 評 審，並 選 出 其 中 20 個 既 貼 題 又 富 有 創 意 的 優 秀 設 計。由

於 地 標 將 永 久 設 於 社 區 內，評 審 團 建 議 先 將 20 個 設 計 展 覽 予 公 眾 觀 賞，再 由

區 議 會 根 據 設 計 的 貼 題 程 度 、 美 感 、 創 意 、 可 行 性 及 受 公 眾 喜 好 程 度 作 最 後

甄 選 。 建 議 於 本 年 12 月 中 在 中 環《 城 中 綠 洲 》的 藝 廊 舉 辦 有 關 展 覽， 並 以 網

上 投 票 形 式 收 集 公 眾 對 20 個 地 標 設 計 的 意 向 ， 以 作 參 考 。 為 保 持 風 格 統 一 ，

建 議 由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明 信 片 的 設 計 師 為 展 覽 設 計 場 地 佈 置 和 宣 傳 品 。  

 

6.  新 鴻 基 地 產 向 來 熱 心 公 益，並 致 力 推 廣 本 地 文 學 創 作。該 機 構 對 南 區

區 議 會 推 出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亟 表 支 持 ， 並 希 望 贊 助 5 萬 元 予 設 計 地 標 計 劃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為 鼓 勵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設 計 地 標 ， 區 議 會 通 過 向 設 計 獲 選 為 「 南 區

文 學 徑 」 地 標 的 同 學 授 以 獎 座 及 書 券 以 示 鼓 勵 ， 並 頒 發 最 出 色 設 計 大 獎 ， 以

獎 勵 表 現 最 好 的 同 學 。 推 廣 旅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(下 稱 工 作 小 組 )於 10 月 28

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接 受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贊 助，並 決 定 將 金 額 悉 數 用 於 與 理 大

合 作 設 計 地 標 的 計 劃，包 括 為 40 位 學 生 提 供 製 作 模 型 的 材 料 費 及 提 供 各 項 獎

賞 。 理 大 將 為 獲 得 最 出 色 設 計 大 獎 的 同 學 提 供 一 筆 遊 學 獎 學 金 ， 由 獲 獎 同 學

向 負 責 教 授 提 交 遊 學 的 行 程 建 議 (須 包 括 參 觀 當 地 的 藝 術 /建 築 /設 計 展 覽 )， 再

於 回 港 後 撰 寫 一 份 學 習 報 告 。  

 

修 訂 工 作 小 組 2010-11 年 度 預 算  

 

7.  由 於 與 理 大 合 作 的 部 份 將 以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5 萬 元 贊 助 支 付，建 議 修 訂



有 關 計 劃 的 預 算 ， 將 區 議 會 通 過 作 此 用 途 的 5 萬 元 撥 作 舉 辦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

地 標 設 計 展 覽 之 用 ， 並 向 區 議 會 多 申 請 35,204 元 撥 款 ， 以 填 補 不 敷 之 數 。 擬

議 的 修 訂 預 算 載 於 附 件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8.   請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工 作 進 展 及 考 慮 通 過 第 4 段 至 7 段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0 年 11 月  



附件

由於以下變動，請議員考慮通過新修訂的預算：

[A] 因在「南區文學徑」加入胡適，故須再設計相關的明信片及地圖。

[B]

[C] 新增項目：為「南區文學徑」地標舉辦展覽。

[D] 因應實際支出作出調整，主要用於宣傳品/邀請信的郵費開支。

獲批撥款 新鴻基

贊助項目

修訂預算

(1) 南區旅遊網頁及2010-2011年南區旅遊文化節發佈會 $158,000 $158,000

(2) 南區旅遊網頁抽獎活動 $23,404 $23,404

- 網上遊戲抽獎的雜項開支

- 申請「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」

   (每次抽獎的牌照費用為 $1,590)- 於報章刊登抽獎結果

(3) 印製南區文學徑的宣傳資料 $105,900 $114,400

- 平裝版:  (i) 印製明信片費用 $69,000

                 (ii) 打稿費用 $9,000

- 精裝版:  (i) 印製明信片費用 $4,400

                 (ii) 印製封套費用 $15,000

                 (iii) 設計封套及打稿費用 $8,500

- 設計有關胡適的明信片及修訂地圖(包括打稿費用) $8,500 [A]

(4) 網頁維護及功能提升服務 $16,000 $16,000

(i) 網頁維護服務的下期服務費 $12,000 $12,000

(ii) 計次性功能提升服務 $4,000 $4,000

(5) 與理工大學設計學合作，由導師帶領學生參與設計

南區文學徑的地標

$57,000 $4,800 [B]

(i) 製作模型的材料費 $28,000

(ii) 贊助課程及獎品費用 $22,000

(iii) 安排講員及導賞 $4,100

(iv) 雜項開支 $700

(6) 「南區文學徑」地標設計展覽 * $79,500 [C]

(i) 20位理大學生修改展覽模型及展板內容的材料費 6,000

(ii) 場地佈置及宣傳品(連設計、製作及搭建) 55,000

(iii) 開幕及頒獎禮(連音響、茶點等) 10,000

(iv) 展覽文字撰寫及校對 3,500

(v) 展品清潔 (每星期兩次) 2,000

(vi) 網上投票的相關費用 2,000

(vi) 雜項開支 1,000

(7) 雜項開支 $1,596 $1,000 [D]

總額： $361,900 $397,104

申請額外撥款： $35,204

南區推廣旅遊發展工作小組 ─ 「南區文學徑」

申請修訂2010-11年度南區區議會撥款預算

項目(5)(i)及(ii)的費用由新鴻基贊助；(iii)及(iv)則因應實際開支輕微下調。


